
道路交通和水上交通——

『重点』全程监控“两客一危”车辆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升级改造道路运输动态监管系统，
2018年 10月 1日前，已有的 1028
户“两客一危”经营企业、2.9万余
辆“两客一危”车辆全程实现限速、
限时系统监控和主动干预。到
2020年，全省 1.3万余辆不具备限
速功能的客运车辆全部有序、稳妥
退出运输市场。

根据以往经验，交通运输事故
是影响我省安全生产总体形势的
重要因素，为完成好安全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我省交通运
输和交警部门从实际出发，精准研
判制约行业安全生产本质能力水
平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困难、问题，
针对行业安全发展的“痛点”“弱
点”精准发力，围绕打基础、强底
板、补短板、强体系的目标，制定了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工程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突出道路运输、水
上交通、公路建设、路网管理 4个
重点领域和行业治理能力这个薄
弱环节，重点实施“道路运输安全
防范能力提升”“公路建设施工安
全防控能力提升”“路网管理安全
保障能力提升”“水上交通安全管
控能力提升”“行业安全治理能力
提升”五大工程，明确了21项重点
工作任务，计划3年争取投入资金
100多亿元。

2018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一是车
载视频终端安装工作超前完成。升
级改造道路运输动态监管系统，实
现对2.9万余辆“两客一危”车辆超
速、客运车辆强制休息等行为的全
程监控和主动干预。1.5万辆“两客
一危”车辆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已
升级改造为北斗双模4G视频监控
终端，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50%。
二是车辆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加速淘汰不具备限速功能的客运
车辆，已有 2747辆不符合条件的

客运车辆退出运输市场，提前完成
了年度目标任务。三是公路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效果显著。全省完成国
省干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2432公里，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
121%；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 23441 公里，完成年度计
划任务的 123%。四是公路危桥危
隧整治全面完成。完成高速公路
隧道入口隐患整治 322座，100%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隧道入口隐患整治
116 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27%；完成农村公路隧道入口隐
患整治 32座，100%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危
桥改造 51座，除有 3座与世行贷
款项目重叠暂未能实施外，已
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农
村公路危桥改造152座，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07.8%。

此外，交警部门坚持安全发展
理念，加强与省保监局密切合作，
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以道路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为核心的新型警保
合作机制，拓展“交管 12123”快处
系统和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全面推
动系统平台广泛应用。全面推行交
通事故“快处快赔”和“警保合作”
工作，切实解决小事故造成大拥
堵的痼疾，有效预防二次事故的
发生，得到了公安部交管局的充
分肯定。重点开展公安部全力预
防冬季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百
日安全行动”、省公安厅整治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交警总队组织的重点车辆源
头安全隐患清零、酒驾醉驾毒驾
周末夜查、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
法行为、农村面包车摩托车交通违
法行为等 22个专项行动，集中排
查清理一批重点车辆隐患，集中查
处一批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
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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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旅游大省，针对旅
游业存在的问题，计划实施旅
游业事故防范能力提升工程，
全面提升旅游业应急保障能
力。依托“一部手机游云南”平
台发布旅游预警信息，完善云
南旅游组合保险统保统筹体
系，健全涉旅救援保障体系和多
部门信息共享、协同救援机制。
提升旅行社和景区景点安全保
障水平，开展出境游线路、产品
和服务安全评估，实施旅行社
企业及旅行社租用旅游客运车
（船）安全专项整治。明确高风
险旅游项目部门监管职责，推
行 A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管
理，落实景区山洪、地质灾害防
治措施。

根据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要求，我省旅游发展相关部门提出
要强化旅游行业应急处置能力，省
文化和旅游厅按照安全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中“提升景区景点安全保
障水平”的规划和部署，在省水利
厅的大力支持下，截至2018年底，
全省共有36家A级景区安装和正
在安装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
统，提升了旅游景区（点）防灾能
力；按照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中

“增强旅游业应急保障能力”的规
划，着手研究准备依托“一部手机
游云南”平台，通过各渠道对接旅
游预警信息、开展旅游目的地基础
设施承载力分析和预警、提供救援
救助智慧化服务，打造旅游应急救
援服务体系。

云南省安委办 云南省应急
管理厅宣

旅游——

『重点』实施事故防范能力提升工程

精准发力补短板 坚持不懈强基础
我省全力推进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从根本上解决我省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问题，去年，省政
府提出并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意
见》，并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实施。

瞄准薄弱基础问题、聚焦安全生产本质，行动计划提出，从2018年开始，通过3年
努力，到2020年实现：安全基础状况明显改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安全生产形势
明显好转。行动计划突出治理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旅游6个重点行业领域存在问题。重点建设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信息化平
台、道路交通安全“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房屋市政工程安全质量监管一体化平台、房
屋市政工程安全质量监管一体化平台、煤矿安全监管信息化平台、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监管信息化平台5个行业监管平台。并要求各安全生产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行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安全生
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4类专项行动。

在全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2018年统
计数据显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呈现明显好转态势。全省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152起、死亡1129人，同比减少291起、330人，下降20.17%、22.62%，均呈大幅下
降态势。其中，较大事故29起、死亡114人，同比减少15起、54人，下降34.09%、
32.14%；未接报重大以上事故，同比减少1起、10人。较大事故首次控制在30起以内，
近15年来首次实现年度无重大以上事故，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安全
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的部署实施，解决了我省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高危行业领域安全隐患
多、道路交通事故多发频发等突出问题，通过打牢基础，推进安全生产从根本上好转。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规定，
以“五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危
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为重点，推
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实现“3 个
100%”〔施工作业前 100%编制施
工方案并按照规定进行审批（论
证）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
100%按照施工方案施工，施工结
束后100%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道
工序〕。

2018年以来，全省各级住建
部门紧紧围绕安全工程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重点工作任务，突出问题
导向，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危大工程”专项治理、监管能
力提升等工作，实现了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和较大及
以上事故“零控制”的目标，为全省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安全保障。

抓住强化“危大工程”安全
管控这个关键，制定下发《云南
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组建省级

“危大工程”专家库，为有效实施
“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提供了制
度和技术保障。推进“监管信息
化”和“标准化考评”两项试点。
实施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试
点工作。2018年度，全省共创建了
待复核 178个省级安全生产标准
化工地，有效推动了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同时，狠抓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城镇燃气
运营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
督执法”3 个重点，加大督查力
度，建立了“约谈”“曝光”“黑名
单”和“信息互联互通”制度，倒
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
步落实。

建筑——

『重点』施工现场管理实现“3个100%”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要
求，2018年将产能 9万吨/年及以
下煤矿、应淘汰未淘汰落后小煤
矿纳入去产能范围；2019 年至
2020年，有序引导退出产能 30万
吨/年以下（不含 30万吨/年）的煤
矿。到2020年底，建成不少于10个
一级标准化煤矿，二级及以上标
准化煤矿数量不低于正常生产煤
矿总数的60%。

按照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要求，我省能源局等相关部门积极
行动。一是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攻坚
工程。2018年省级分3批公告退出
煤矿146个、淘汰落后产能1348万
吨，超额完成58万吨的目标任务。
二是实施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
程。2018年完成 182个煤矿的瓦

斯等级重新鉴定工作，制定了瓦
斯治理示范矿井标准，开展了4个
瓦斯示范矿井建设工作；制定了
《云南省瓦斯治理和利用工程技术
中心建设方案》并启动了中心建
设工作。三是实施以水害为主的
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程。制定
印发了通知，开展了富源、镇雄等
8个灾害严重的县（市、区）煤矿隐
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四是实施安
全基础提升工程。开展了“一规划、
两课题”研究、编制工作；启动了煤
矿安全监管大数据平台前期需求
调研；制定了《煤矿安全生产标准
化动态达标考核抽查办法》，开展
了 40矿/次动态达标抽查，建成一
级标准化煤矿两个（通过国家专家
组现场考评待公告认定1个）。

煤矿——

『重点』建成一级标准化煤矿至少10个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指
出，到 2020 年底，全省非煤矿
山总数从目前的 4366 座减少
到 3900 座以内。到 2018 年底，
所有地下矿山强制淘汰非阻燃
电缆等国家禁止使用的落后装
备和工艺，三等及以上尾矿库
建成在线监测系统。到 2020年，
闭库尾矿库实现“退库还林、退
库还耕”。

为落实好安全工程三年行动
计划有关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矿
产资源领域“打非治违”、加强地
质灾害防范等的要求，省自然资
源厅细化分解全省自然资源领域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成
立领导小组，开展好矿山生态环
境综合评估工作。协调督促各县
（市、区）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由
政府牵头，自然资源、住建、环保
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矿山生态
环境综合评估工作机制，对辖区
内矿山企业开展矿山生态环境综
合评估，凡未按要求开展矿山生
态环境综合评估工作、未通过矿
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的，不予办
理采矿权登记手续。加快推进煤
矿矿山采矿许可证注（吊）销工
作。对 2012年至2016年578处关
闭煤矿矿井对应的 535 个采矿
权，省自然资源厅已公告注销
449本煤矿采矿许可证；其余 86
个煤矿采矿权按规定已进入吊销
程序。同时，省自然资源厅积极配
合主管部门开展督查检查、关闭
煤矿验收等工作；强化动态巡查，

结合矿产卫片执法，严厉打击煤
矿私挖盗采等违法行为。根据《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
件规定，依法依规做好当地政府
公告关闭矿山采矿权注（吊）销工
作。全省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
启动至今，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已注销 1480多个非煤矿山采
矿许可证。

同时，持续开展矿产资源
“打非治违”。一是在全省自然资
源系统开展以整治私挖盗采、无
证开采、越界开采、违法违规审
批等为重点的砂石粘土矿“打非
治违”专项治理整顿工作，各州
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组织开展
巡查 1620 次，出动巡查人员
5232 人次，发现违法行为 987
起，及时立案查处，依法依规严
格处置。深入开展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工作，在矿产资源私挖
盗采突出的地区划出打击违法
开采责任片区，形成职责清晰、
目标明确的打击私挖盗采矿产
资源责任制度。同时，依托科技
手段提高“打非治违”成效，采用
重点区域视频监控，探索建立网
格化管理体系，及时发现和查处
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违法行为。
2018年，全省自然资源执法监察
部门共立案查处矿产资源违法
行为 723起，已结案 650起，罚没
款 1964.52万元，全省矿产资源
领域违法勘查开采行为得到有
效遏制。

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0年底，全省332家危险
化学品企业完成设施、设备改造
升级和自动化控制、安全仪表系
统改造升级；90家不符合现行产
业政策、安全生产条件差且无法
改造升级的企业依法依规完成关
闭退出。

对现有8家烟花爆竹企业实
施机械化、自动化改造，到 2020
年底，企业从业人员减少 30%以
上，每个县（市、区）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不超过 2家，零售店（点）的
数量从目前的 9096 个减少到
8000个以内。

为完成计划提出任务，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城镇人口
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
改造名单的通知》（云政办发
〔2018〕88号），将全省 42户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列入城镇人口密
集区，实施转产搬迁、关闭和就地
改造，由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
《通知》明确要求，2018年完成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10
户，其中搬迁入园完成3户、关闭
退出完成 7户，到 2019年 1月已

完成。
此外，省安委办发函，将 90

户不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安全生
产条件差且无法改造升级的企业
关闭退出、37 户就地改造和整
改、8户重大隐患整治的目标任
务分解到各州市。关闭退出的企
业或部分生产装置，2018年计划
完成 53户。截至目前，省应急管
理厅已实施关闭退出，并注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63
户。37户危险化学品企业内部安
全距离不足、工艺技术和装备水
平低，实施就地改造，由应急管理
厅牵头，现已完成7户，其余正在
进行整改。

下一步我省将合力推动关
闭退出和转产搬迁工作，按照省
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加强统筹
推进，督促指导相关州、市细化
政策措施，督促搬迁改造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对 150户涉及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重点监
管危险化学品企业、213个涉及
重大危险源企业的安全检查，推
进自动化控制和安全仪表系统
升级改造。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重点』 332家危化品企业改造升级

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省应急管理厅到企业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建筑安全生产检查

西双版纳开展水上搜救应急演练

执法人员检查车载视频监控终端使用情况

非煤矿山——

『亮点』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实现在线监测


